台灣國家婦女館「女性/性別主題」展示借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115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單位：

	
	地址：

	
	聯絡人/職稱：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展出期間
	　115年　　　月　　　日至　115年　　　月　　　日

	巡展地點
	

	活動內容

（摘要描述）
	

	展示項目
	□ 1. 2017年變遷職場中的女性身影特展
□ 2. 2017年性別新視野海報巡迴展

□ 3. 2018年臺灣鄉村女性永續發展的支柱特展
□ 4. 2019年SDGs日常實踐-好生活目標特展
□ 5. 2019年從看見開始-是身心障礙者也是女性
□ 6. 2019年性平好神海報巡迴展
□ 7. 2020年探索明天─運動中的女性
□ 8. 2020年百女圖─當代女子一百貌海報巡迴展

□ 9. 2020年爸比的育兒日常攝影展

□ 10. 2021年食食課課─女農與食物的產地

□ 11. 2021年我們的超能綠世代

□ 12. 2022年看見非形女子-女性障礙者生命經驗圖文展
□ 13. 2023年女路啟航
□ 14. 2024年解鎖：女性關鍵 經濟蛻變
□ 15. 2024年Women in Sports女性在體壇國際攝影展
□ 16. 2025年Action 行動吧！臺灣落實性別平等與永續發展目標行動展演
□ 17.2025年性別之視—婦女權益及性別平等巡迴講座暨人權海報特展
**底線為需自行輸出之主題展示**

	申請單位

簽章
	承辦人：


	借用單位：

	注意事項：

一、借用期限：每單位原則上每次借用至多以3個月為限，可視實際需求申請借用延長；借用單位請填具本表後來函「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申請之。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5號9樓。（建議先來電詢問海報是否有檔期唷！）
二、申請單位應於展覽結束後1個月內，提供5張電子檔照片予本館。

三、本展覽品提供各政府機關、學校及相關婦女團體等無償授權使用，借用單位僅需負擔展覽品之送運經費或相關輸出費用。

四、借用之展覽品如有毀損，借用單位應自行將展品回復原狀，並以書面提出損壞原因及修程度之說明；如有損壞，並應賠償。

	審核結果
	□同意借用  

□不同意：原因：　　　　　　　　　　　　　　　　　　
承辦人：

副執行長：


修表日期：115年
� 「台灣國家婦女館」隸屬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並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經營管理，於2008年開館，在性別主流化政策指導原則下，結合地方與民間共同參與力量，發展婦女組織資源交流平台，期望台灣國家婦女館成為臺灣婦女權益與性別平等之國家形象館。相關歷年主題展示內容請見本館官方網站：


� HYPERLINK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zh-tw/Home/Index"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zh-tw/Home/Index�





